[bookmark: _Hlk129605017]第二十届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考场与监考安排

苏州城市学院承办第二十届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的考试安排如下：
为了保证高等数学竞赛工作的正常进行，监考人员与考生应做到：
1.试卷的领取与发放
监考人员应在考前8:00到4-201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和考场相关材料，8:30进入考场，检查试卷类别与准考证号是否对应一致(准考证第一位为试卷类别，其中苏城院考场为3，代表苏州城市学院报考类别为本科二级)；考生需要按照监考人员安排就座，做好考试准备工作。
2.考试过程
⑴ 监考人员要求考生将与考试无关的东西(要求考生必须关闭手机)集中存放指定处；要求考生将准考证及身份证件放在课桌上并核对考生身份和座位，清点考生人数。
⑵ 监考人员在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预先一次性发放草稿纸，考试期间不补发。试卷应在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当场拆封，考试开始前 5 分钟分发试卷，对试题内容不做任何解释，如有问题通过考点负责人与竞赛组委会联系；提醒学生填写试卷要求的个人信息（缺考学生的个人信息由监考教师负责填写，并在第一页卷首空白处填写“缺考”字样，缺考学生的试卷必须放在座位上）。 
⑶ 考试过程中，如有学生上厕所，应该有一名老师伴行，原则上考场内不得有两名学生同时未交卷离场；离考试结束不足 15 分钟时，学生必须留在原位，等考试结束，监考教师宣布离场方可退出考场。
⑷ 监考人员若发现试卷缺损，请及时与考点负责人联系。
⑸ 监考人员发现学生有作弊企图的要及时警告并加以制止，已构成违纪或作弊的应立即终止其考试，当场宣布该学生违纪或作弊，在试卷上注明违纪或作弊字样。
3. 收卷
[bookmark: _GoBack]⑴ 考试结束前 1 小时及 15 分钟时，监考人员要提醒学生注意，结束时间一到，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答卷，留在原位，不得随意走动，监考老师按照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学教学研究会考场座位顺序号进行收卷并排序(缺考学生的试卷也必须按照准考证号顺序插入)，等收卷齐全，监考教师宣布离场，学生方可退出考场。考试结束，监考人员应认真填写考场记录，填写缺考人员的准考证号及姓名；考场纪录填写完毕必须与试卷一起装入试卷袋 ，最后在试卷袋考点栏填写考点所在学校名称，在试卷袋考场栏填写考场号。
⑵ 收卷要特别注意：
①试卷袋中的牛皮纸封面不要取用，更不能填写，放在原袋；
②如遇到某考场用到两个小袋，将 20 份试卷全部装入其中一个小袋，按上述要求进行装袋；另一小袋内只保留牛皮纸封面与封条，不用处理，但须上交！
③试卷收齐后必须到指定地点交由考点负责人验收后，贴上封条方可离开。
4. 监考安排
主考：宋娟 邵永存
考务：谢东芳 赵屹男
考场安排：
4-201考场 郝晓红、徐婷    
4-202考场 史莹、耿柳
4-203考场 蒋清扬、秦铭灿   
4-205考务办公室
4-206  巡考办公室 
                                       


